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处
哈信息学发[2023]29号

关于评选优秀学生奖学金、学生进步奖学金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践行学校“规范严谨 精益求精”的校

训和“真学实练 学以致用”的学风，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哈尔滨信息工程学

院优秀学生奖学金、学生进步奖学金评定办法。

一、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学生进步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一）道德品质优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学校的规

章制度。

（二）积极参加校园文化、科技、体育等活动，考察学年内参与次数不低于3

次。

（三）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者服务工作。

（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考察学年内每学期的体育课成绩≥80 分。

（五）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考察学年内寝室卫生无不合格情况。

（六）条件一、四、五必须满足，条件二、三满足其一即可。

二、学习成绩要求

（一）参评优秀学生奖学金者的学习成绩应达到要求：

1. 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学生2022-2023学年每学期学习成绩一般应

在班级排名前2，参考专业排名和综合测评。

2. 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获得者。学生2022-2023学年每学期学习成绩一般应

在班级排名前4，参考专业排名和综合测评。

3. 优秀学生奖学金三等奖获得者。学生2022-2023学年每学期学习成绩一般应

在班级排名前6，参考专业排名和综合测评。

（二）参评学生进步奖学金者的学习成绩应达到的一般要求



1.学生进步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2022-2023下学期班级排名较2022-2023上

学期排名提高 5（含）名以上，2022-2023下学期班级排名进入前 1/3，参考专

业排名。

2.学生进步奖学金二等奖获得者。2022-2023下学期班级排名较2022-2023

上学期排名提高 5（含）名以上，2022-2023下学期班级排名进入前 1/2，参考专

业排名。

3.学生进步奖学金三等奖获得者。2022-2023下学期班级排名较2022-2023

上学期排名提高 5（含）名以上，2022-2023下学期班级排名未进入前 1/2，参考

专业排名。

三、评选等级

优秀学生奖学金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二等奖

学金、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学生进步奖学金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学生进步一等奖学金、学生进步二等奖

学金、学生进步三等奖学金。

四、评定比例

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学生进步奖学金评定比例不超过参评年级在籍学生总数

的 22%，其中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和学生进步一等奖学金获奖比例分别为2%、优

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和学生进步二等奖学金获奖比例分别为3%、优秀学生三等奖

学金和学生进步三等奖学金获奖比例分别为6%。

五、奖励金额

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和学生进步一等奖学金每人每学年 500 元，优秀学生二

等奖学金和学生进步二等奖学金每人每学年 300 元，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和学生

进步三等奖学金每人每学年 200 元，附“优秀学生奖学金荣誉证书”“学生进步

奖学金荣誉证书”。

六、名额分配

（一）优秀学生奖学金名额分配

学院 一等奖（人数） 二等奖（人数） 三等奖（人数）

软件学院 76 114 228



电子工程学院 22 33 66

商学院 10 15 31

艺术设计学院 15 23 45

（二）学生进步奖学金名额分配

学院 一等奖（人数） 二等奖（人数） 三等奖（人数）

软件学院 76 114 228

电子工程学院 22 33 66

商学院 10 15 31

艺术设计学院 15 23 45

七、评定范围

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学生进步奖学金参评年级为本科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在籍学生，专科二年级、三年级在籍学生。

八、评选方法

（一）学校成立优秀学生奖学金、学生进步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委员会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处。各学院成立评选小组。

（二）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学生进步奖学金的评定以学生必修课、选修课成绩

排名为主要依据，其中班级成绩排名为主，参考专业排名。

（三）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学生进步奖学金由各学院进行初评，评选结果在学

院公式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将初评结果报学生处。学生处将学校审核通过

的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天。学校公示期间如有学生投诉，由学校纪委负责

调查处理，涉及到调整的，学校统一调配名额。

（四）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学生进步奖学金者兼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

奖学金，可获得双重荣誉称号和奖金。

九、有下列情况之一，原则上不能参加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选



（一）学年内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者。

（二）学年内学习成绩有不及格者。

（三）有吸烟习惯者。

十、材料上报

请各学院于 11 月10日前将评选材料的电子版（汇总表）、纸质版（申请表、

汇总一式一份，申请表按汇总表顺序排列）报学生处，联系人赵向春，联系电话

15776220406。

十一、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十二、附件

附件 1-1：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 1-2：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汇总表

附件 2-1：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进步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 2-2：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进步奖学金汇总表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处

2023 年10 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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